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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案说法

检察院释法

昌江检察院介绍，婚姻登

记、身份信息实现全国联网前，

婚姻登记机关对冒用身份信息

办理婚姻登记、重复办理婚姻

登记的情况难以核实。当事人

在发现被冒用身份信息办理婚

姻登记时，往往已超过行政诉

讼起诉时效，无法通过行政诉

讼实现权利救济，而婚姻登记

机关启动自我纠错程序存在障

碍，当事人与婚姻登记机关的

行政争议长期存在。

该案件中，检察机关依托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

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出台的

《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

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

记问题的指导意见》，积极与行

政机关沟通，针对性发出检察

建议，推动行政机关启动自我

纠错程序，撤销冒名顶替婚姻，

切实维护妇女的婚姻自主权，

实质性化解当事人与行政机关

的争议。同时，对冒用身份信

息办理婚姻登记引发的民事诉

讼进行调查核实，对存在的虚

假诉讼予以监督。

南国都市报6月4日讯（记者林文泉）多年前遗失的

身份证，会被他人用来做什么呢？广西一女子身份证遗

失后，居然被人用来登记结婚6次，其中一次结婚登记在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并且双方通过法院诉讼进行离

婚。随后，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民

政部门撤销这一婚姻登记，法院也对这一离婚诉讼进行

再审，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据悉，2023年2月，吴某梅到广西宾阳县民政局办理

婚姻登记时，被告知其与张某某已经办理婚姻登记，不能

重复办理婚姻登记。吴某梅认为其与张某某的婚姻登记

系被他人冒用身份证办理，于2023年5月8日向海南省

东方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海南省昌江黎族自

治县民政局作出的吴某梅与张某某的婚姻登记。

经查明，吴某梅多年前遗失的身份证，与张某某进行

婚姻登记的“吴某梅”并不是吴某梅本人，而是另一名女

子。该女子冒用吴某梅的身份信息，与张某某于2005年

1月 21日在昌江民政局登记结婚，并育有一女一儿。

2012年7月，该女子向昌江法院口头起诉，请求其与张某

某离婚，经调解，昌江法院于2012年7月18日作出民事

调解书，确认吴某梅与张某某自愿离婚；儿子和女儿由吴

某梅负责抚养，张某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自2012

年8月1日起至两个孩子各年满十八周岁止。

2023年5月，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检察院向海南省昌

江人民检察院发来委托调查函，说明该院在办理安溪县

民政局对吴某梅与黄某某婚姻登记不当履职检察监督案

中，当事人反映其被冒名顶替办理六次结婚登记，其中包

括吴某梅与张某某在海南省昌江民政局办理的结婚登

记，委托昌江人民检察院调查吴某梅在昌江民政局办理

结婚登记相关材料等事项。

经查明，吴某梅名下，依次在山西、福建、浙江、

安徽、海南五省份，共有6次婚姻登记信息同时存续。

检察官办案组结合案件情况及查找的指导性案例、

典型案例等相关案例，分析认为，吴某梅被冒用身份信息

办理婚姻登记，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撤销婚姻或者无效

婚姻范畴，而其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期限，通过行政

诉讼撤销该婚姻登记的诉求难以实现。为避免当事人陷

入长时间的行政争议，减轻当事人诉累。在办理该案过

程中，检察官办案组积极与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检察院沟

通，讨论相关案件情况，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吴

某梅的六次婚姻登记，涉及被冒名顶替及重复办理婚姻

登记，应予撤销，该院已向福建省安溪县民政局发出撤销

吴某梅与黄某某在安溪县民政局作出的婚姻登记的检察

建议，同时向涉及的省份移送相关线索。

2023年10月13日，昌江检察院就本案召开公开听

证会，经充分论证，听证员一致认为，吴某梅与张某某属

于冒名顶替婚姻，应依法予以撤销。同年10月17日，昌

江检察院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

民政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

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向昌江民政

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撤销吴某梅与张某某错误的婚姻

登记。

昌江民政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及时撤销了吴某梅与

张某某的婚姻登记，作废吴某梅与张某某在昌江县民政

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的结婚证。随后，吴某梅向东方法院

申请撤回行政诉讼，困扰吴某梅的冒名顶替婚姻登记问

题得到了实质性解决，有效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办理该案行政争议化解时，昌江检察院行政检察部

门发现吴某梅的身份信息被冒用办理婚姻登记后，又被单

方捏造身份提起离婚诉讼，不仅扰乱婚姻登记秩序，也扰

乱了人民法院的审判秩序，属于虚假诉讼情形，于是向民

事检察条线移交了该虚假诉讼线索。昌江检察院民事检

察条线经收集相关证据，认为该离婚诉讼案件依法应予以

再审，错误的民事调解书依法应予以撤销，遂向昌江县法

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昌江县法院已回复决定再审。

南国都市报6月4日讯（记者李文韬）海口美兰区金

鹿文明小区建成近30年，是典型的老旧小区，住宅楼均

未配备电梯，九成住户是金鹿集团的退休职工，随着年龄

的增长，上下楼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大难题。对此，博爱

街道工委、社区党支部主动作为，成功破解老旧小区加

装电梯难题。

“退休啦年纪大了，爬楼梯不方便，现在有电梯

了，以后可以多多下楼跟老伙计聊天散步啦。”金鹿文

明小区住户吴大爷跟记者分享喜悦。他告诉记者，电梯

装好后，生活有了质的提升。“原先一天只下楼一次，

现在可以多多下楼活动啦。”他说。

金鹿文明小区建成近30年，共有4栋楼，均未配备

电梯，九成住户是金鹿集团的退休职工，老人多，随着住

户年龄增长，爬楼越发吃力，加梯需求日益迫切。

该小区的党建指导员钟爱琴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

了居民诉求。独居的李奶奶，因腿脚不便，长期无法下楼

活动，一天，她拉着钟爱琴的手说：“小钟啊，小区要是能

装电梯就好了，很久都没下楼晒晒太阳了。”这一幕深深

刺痛了钟爱琴的心，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办成这件事。

钟爱琴挨家挨户敲门走访，搜集大家对加装电梯的

意见。起初，不少业主心存疑虑，担心加装电梯会影响

采光、噪声大，还担心费用分摊不合理。面对资金筹

措、业主意见分歧等问题，钟爱琴多次与业主沟通，争

取业主的支持和理解。终于，业主们达成自费安装的意

向，但复杂的加建流程以及物业与业主在建设公司选择

上的分歧，让加装电梯项目再度陷入停滞。

钟爱琴没有气馁，为了协调解决好问题，她整理好

民意材料，反馈至社区和街道工委，咨询解决途径。翔

实的民意及数据，引起了博爱街道主要领导的高度重

视，多次到小区协调物业与业主的矛盾。之后，街道多

次组织现场协调会，邀请专家讲解政策、进行业务指

导，同时，街道工作人员积极对接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等

部门了解办理流程，指导完善申请材料，避免申请人

“反复跑”。

然而，2024年12月初电梯安装工程启动前，又遭

遇一楼业主的阻挠。面对这一突发状况，街道工委分管

领导迅速带领执法中队、营商环境建设局等部门工作人

员赶赴现场，与社区工作人员一同组织业主面对面协

商，终于化解了僵局。

经过半年施工，目前电梯已建好并投入使用。

加装电梯后，业主们上下楼不再是难题，老年人告别

了“困在家中”的无奈，婴儿车也能轻松进出。博爱街道

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金鹿文明小区四号楼的成功案例，

也为其他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近30年老旧小区终于装了电梯

女子去登记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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